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０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散全资子公司上海美所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并依法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上海美所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美所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所泰”）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郝先进

住所地：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５１８

号

１４

幢

１０３

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开发、光机电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光机电设备销

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上海美所泰业务及财务状况

上海美所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承担了公司产品在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市场营销以

及提供相关服务的角色，其所拓展的客户大部分均由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进行销售。

上海美所泰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年度 资产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２０１１ ２

，

１０３

，

４５９．６４ －８４７

，

３５０．８２ １９

，

７１７

，

３９２．６３ －１

，

８８１

，

５５３．１５

２０１２

（

１－６

月）

２

，

９４４

，

５８２．２２ －１

，

０９０

，

１０９．５６ １１

，

３１６

，

０２５．７６ －２４２

，

７５８．７４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基于公司上市后将在全国建立若干营销服务中心， 公司计划将上海及邻近地区的营销服务事务同时

纳入公司整个营销服务体系架构，进行统一管理，以降低管理成本，节约运营费用，提高运营效率，提升整

体效益，因此，公司决定解散并注销上海美所泰。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解散上海美所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并依法注销的议案》。

四、注销上海美所泰对公司的影响及所涉其他安排

由于上海美所泰所拓展的客户大部分均由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进行销售， 其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净利润均为负数，未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作出实质贡献，因此，注销上海美所泰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经营层将根据董事会的决议，依法组成清算组对上海美所泰开展清算、注销事宜。 上海美所泰因

注销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公司依法承继，上海美所泰员工依法转入公司。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０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平安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公司原保荐代表人胡智慧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不再负责美亚光电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平安证券决定委派徐圣能先生接替胡智慧先生担任本公司的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徐圣能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徐圣能先生和汪岳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

徐圣能先生简历

徐圣能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十七

年，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沟通协调能力。 曾主持或参与了汉商集团（

６００７７４

）、金种子酒（

０００１９９

）、雷鸣科

化（

６００９８５

）、张家界（

０００４３０

）、东风科技（

６０００８１

）、葛洲坝（

６０００６８

）、凌云股份（

６００４８０

）、爱尔眼科

（

３０００１５

）等

ＩＰＯ

项目以及嘉宝集团（

６００６２２

）、中鼎股份（

０００８８７

）、海信电器（

６０００６０

）等再融资项目的承销

和保荐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股票简称：

ＳＴ

思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经公司认真审查确认，上述全文

第十二页第六项“董事会报告”中“（四）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及第十九页第七项“重要事项”中

“（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填写的数据计数单位应按万元填写，现更正如下：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更正说明：

全文第十二页第六项“董事会报告”中“（四）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原文如下：

（四）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

数（万元）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３４８

，

４０９．４４

□ －－ □

增长

√

下降

－２７６．３５％ －－ －１５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 －０．１１ －０．０５

□ －－ □

增长

√

下降

－２４０％ －－ －１２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部分拆迁，支付员工经济补偿导致管理费

用增加。

更正为：

（四）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

数（万元）

－５４００ －－ －３６００ －１４３４．８４ □ －－ □

增长

√

下降

－２７６．３５％ －－ －１５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 －０．１１ －０．０５ □ －－ □

增长

√

下降

－２４０％ －－ －１２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部分拆迁，支付员工经济

补偿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全文第十九页第七项“重要事项”中“（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原文如下：

（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起诉（申请）

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担连带责

任方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相关临时

公告披露

日期

相关临

时公告

编号

新乡远东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银思

奇电子有

限公司

河南思达高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事

诉讼

民事纠纷

８７０

，

１５４．４８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秦皇岛开发

区海纳电测

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思达

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无

民事

诉讼

民事纠纷

２３６

，

０４０

调解结案 调解结案 调解结案

更改为：

（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起诉（申请）

方

应诉（被

申请）方

承担连带责

任方

诉讼

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相关临时

公告披露

日期

相关临

时公告

编号

新乡远东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银思

奇电子有

限公司

河南思达高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民事

诉讼

民事纠纷

８７．０２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秦皇岛开发

区海纳电测

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思达

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无

民事

诉讼

民事纠纷

２３．６０

调解结案 调解结案 调解结案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披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不断加强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思达 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预计亏损

３６００

———

５４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４３４．８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约

０．１１

———

０．１７

元 亏损：

０．０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预计亏损

１３００

———

３１００

万元

盈利：

３３４．４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约

０．０４

———

０．１０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部分拆迁，支付员工经济补偿导致管

理费用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１

点在公司总部会议室现场召开。

３

、会议应到监事

４

名，实到监事

４

名。

４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高庆全主持。

３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１

、同意提名沈尔滨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同意提名刘丽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同意提名李兵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按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一位监事候选人逐一进行表决。

另，经公司职工代表团（组）长会议表决，选举李阔、侯秀红为职工代表监事。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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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介

沈尔滨：男，汉族，

４８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沈阳市苏家屯区供暖公司副经理、经理；

沈阳圣达热力供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除上述任

职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

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刘 丽：女，汉族，

４３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本公司第一供暖部、第四供暖部财务

处处长；本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

现任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中心主任。除上述任职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李 兵：男，汉族，

４２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本公

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

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２

、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李 阔：男，汉族，

４６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曾任本公司本公司总经理办

公室副主任；沈阳惠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经理；本公司沈东热源厂厂长、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宣传

部部长兼工会副主席、沈阳惠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侯秀红：女，汉族，

４０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电气工程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第三供暖分

公司经营经理；现任本公司企划经营部经理、铁西营业部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

热电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经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确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点。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公司总部

６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选举李久旭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选举姚家元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审议选举唐文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选举赵诚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审议选举刘诚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６

、审议选举李俊山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

、审议选举石英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

、审议选举李岳军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审议选举沈尔滨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０

、审议选举刘丽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１

、审议选举李兵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上述

１－１１

项关于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按照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类

别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一位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候选人逐一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上的

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

２

、登记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本公司证券管理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上午

９

点至下午

１６

点；

４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样式附后）、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法人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刘斌、姜典均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２９２８０６２

传真：

０２４－２２９３９４８０

３

、地址和邮编：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 邮编

１１００１４

；

４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证券帐户：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注：本委托书复制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３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孙杰主持；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举手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为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同意提名李久旭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同意提名姚家元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同意提名唐文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同意提名赵诚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同意提名刘诚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同意提名李俊山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同意提名石英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同意提名李岳军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按董事和独立董事类别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对每一位董事和独立董事候

选人逐一进行表决。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

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等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内容详见附件

２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２．

公司章程修正案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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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

１

、董事候选人简介：

李久旭：男，汉族，

４７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中辽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沈阳市纺织局资产管理部副部长；东药集团公司项目与外经外事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东

药集团公司运行与项目部第一部长；东药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

前不持有惠天热电股票。

姚家元：男，汉族，

４７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高级职业经理。

曾任东北第六制药厂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总工程师兼研究所长；沈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发

展部长、副总经理；沈阳市医药国有资产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沈阳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沈阳惠天热电第九供热有限公司董事长。 除上述任职外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没有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

不持有惠天热电股票。

唐 文：男，汉族，

４６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曾任本公司财

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除此之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

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赵 诚：男，汉族，

５３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惠盛供热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

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刘 诚：男，汉族，

４４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安装分

公司副经理，本公司供暖二部二分公司副经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

式的惩诫，目前持有惠天热电股票

１２１０４

股。

李俊山：男，汉族，

４３

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本公司企管处副处级员、证券管

理部副部长、证券管理部经理、企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

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石 英：女，汉族，

４９

岁，九三学社社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曾先后在辽宁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

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回辽宁大学法律系任教。 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李岳军：男，汉族，

４６

岁，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任职于

国家司法部、航空工业部。 曾任岳华会计师事务注册会计师、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董事长；现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其与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

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股票。

附件

２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详细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

公司经营范围是：供暖；设备

安装；工业管道、土建工程施工；

非标准结构件制造、安装；硫酸

铵（销售给指定单位）。

．．．．．．

公司经营范围是：供暖；设备安装；工业管道、土建工程施工；非标准结构件制

造、安装；硫酸铵（销售给指定单位）；水暖材料零售。

第十九条

．．．．．．

其中发起人持有

１０

，

６８２．５０５９

万股，社会公众股

１５

，

９５９．１４２９

万股。

．．．．．．

其中发起人持有

９

，

３５２．５０５９

万股，社会公众股

１７

，

２８９．１４２９

万股。

第一百一十

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

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

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

人员进行评审。 在所涉及单笔

金额不超过最近经审计公司净

资产

１０％

前提下，董事会有权决

定下列事宜：股权投资；实业投

资；单项贷款、抵押、质押、担保；

购买、出售或置换资产等资产重

组。 单笔金额超过公司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投资、担保、

贷款、资产处置等应报股东大会

批准。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

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在下列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所涉及的各类交易，否则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发生的非关联交易（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

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及上市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低于

５０％

，该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２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低于

５０％

或绝对金额低于五千万元；

３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低于

５０％

或绝对金额低于五百万元；

４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低于

５０％

，或绝对金额低于五千万元；

５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低于

５０％

或

低于五百万元。

（二）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低于三千万元或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低于百分之

五的关联交易。

（三）“提供担保”事项：

１

、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下的单笔担保；

２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内提供的任何担保；

３

、为资产负债率

７０％

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内的担

保；

５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内或五

千万元以下的担保。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第六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

四条

条款中 “监事会召集人” “监事会主席”

第一百五十

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每年应根据公司

的经营业绩、资金状况及投资计

划， 充分考虑公司股东的利益，

并结合公司中短期及长远发展

目标， 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

案。

（二）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

股票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可以进

行中期分配。

（三） 公司对每年交纳所得

税后的利润应按照下列顺序进

行分配：

１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２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３

、提取安全专项储备金；

４

、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

、支付股东股利。

（四）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一）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并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当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董事

会在制定分配方案时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当年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

方案的， 应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现金（或股票）的派发事项。

（二）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在符

合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

金需求状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发生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

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

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预计支出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投资事项。

（四）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

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

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变更：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可以

对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对现金分红政

策作出调整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１１

楼第六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郑少平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在《证券时报》和《大公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５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４９１

，

０４３

，

５２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１６％

。

２．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３７０

，

８７９

，

３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

数的

７９．７８％

。

３．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２２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

的

６６．８０％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及高管：郑少平董事长、李悟洲独立董事、郝珠江独立董事、张建军独立董事、张建国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熊海明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步丹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的监事：黄惠珍监事、郭颂华监事和倪克勤监事。

出席会议的嘉宾：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建勇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９１

，

０４３

，

５２５ ４９１

，

０４３

，

５２５ １００％ ０ ％ ０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８７９

，

３０１ ３７０

，

８７９

，

３０１ １００％ ０ ％ ０ ％

Ｂ

股股东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２２４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２２４ １００％ ０ ％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建勇、徐国创、江惟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及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证券代码：

002314

股票简称：雅致股份 编号：

2012-035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新聘李刚为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科技南十二路九洲电器大厦五楼本公司第一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田俊彦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所持股份总数

184,239,68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30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

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所持股份总数

184

，

229

，

5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27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35%

。

三、会议议案及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增选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4,229,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

2

、审议通过《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

184,229,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6,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2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4,229,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5%

；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律师、马鹏瑞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2-01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8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核准豁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要约收购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详见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发布的《关

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票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2012

年

8

月

18

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确认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2,092,220,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29%

。 从

2010

年

8

月

3

日至

2012

年

8

月

18

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17,735,28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

。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2－025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本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收购招商嘉天股权

本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收购了哈尔滨招商嘉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嘉天

"

）

50%

的股权，由于公司在其董事会中占多数表决权，招商嘉天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招商嘉天现拥有哈尔滨市

香坊区宗地编号为

3-12-4-2618

至

3-12-4-2624

的

7

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用地总面积为

188,280

平

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608,563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普通住房用地使用年限

70

年，其他商

服用地使用年限

40

年。 地价总额约为

63,822

万元。

二、收购万科滨海股权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 收购了深圳市万科滨海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万科滨海

"

）

50%

的股权，由于公司在其董事会中占多数表决权，万科滨海成为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 万科滨海现拥有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中心区

J211

及

J237

等

6

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用地总面

积为

137,25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345,27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使用年限为

40-

50

年，地价总额为

296,300

万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证券代码：

002413

公告编号：

2012-023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8

月

21

日（周二）下午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1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形式

3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公司董事谈乃成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股份

123,797,85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6.144%

。

（

2

）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5,5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16％

。

综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123,823,35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6.156％

。

公司董事长黄小平先生、董事潘国平先生、独立董事陈来鹏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外，其

余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谈乃成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3,808,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23,808,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委派居建平律师、张红叶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6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

票据的议案》，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中期票据。 （详见公司

2012

年

3

月

1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发布的编号

"2012-008"

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

"

中市协注

[2012]

MTN214

号

"

《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

"

《注册通知书》

"

），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根据

《注册通知书》，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

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涉及的募集说明书、 发行公告等法律文件， 将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

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上刊登。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公告本次发行后续工作的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